
        奉獻作宣教士, 多偉大                                                                          羅定獎 

 

         宣教士保羅嘗言: 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林前 4:9). 宣教士如活 

在金魚缸內, 眾人從四面八方把你看清. (所謂眾人, 包括宣教工場當地人, 來自 

不同國家的隊友, 老家差派支持你的教會, 什至包括你自己) 且對你評頭論足.  

怎麼樣?  

 

剛拜讀了一篇提及 ”犧牲” 的文章, 令我有感而發, 特別因為走上這條普世宣教

路多年,  應該可以作出點兒回應. 

 

先介紹這篇文章. 是出自香港資深文化評論人, 浸會大學客席教授, 香港廣播

電台 “講東講西” 節目的嘉賓主持人林沛理先生的手筆. 他在亞洲周刊發表了

一篇題目為 “不要讓他們白白蒙難” 的文章1, 談及犧牲的觀念. 我把其中一段

節錄, 如下: 

        ⸢Sacrifice⸥ (犧牲) 一詞常遭誤解.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犧牲是心甘情願放棄你認為有 

        價值的東西. 比方說, 妻子為丈夫放棄事業, 母親為子女放棄屬於自己, 用來放鬆的 

        私人時間. 任教於蘭卡斯特大學的文化評論家伊格頓在新書«犧牲的根源»提醒我們,  

        犧牲的真義和重點不在於放棄. 放棄只是手段, 目的是為了得到更有價值的東西. 換 

        言之, 願意犧牲, 是為了得到你認為更有價值的東西, 心甘情願放棄你認為有價值的 

        東西. 例如妻子為丈夫放棄事業, 是為了得到一個在事業上更成功的丈夫. 母親為子 

        女放棄私人時間, 是為了要在 ⸢養兒育女⸥ 這競技性運動項目中勝出... 

 

看官諸君, 如廝論調, 似曾相識? 基本上這是一個 give and take 的問題. 打從我

們聽到耶穌的那一刻開始: 是否決定相信十字架的救恩? 是否願意接受主耶穌

為我們代死? 我們一直在計算是否值得的代價. 主耶穌斬釘截鐵, 擺明車馬的

跟你表明: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架來跟從我. 因為凡要

救自己生命的, 必喪掉生命; 凡為我喪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路 9:23-24); 他也

表示: 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 姐妹, 父親, 母親, 兒女, 田地的, 必要得

著百倍, 並且承受永生 (太 19:29).  

 

說是說了, 不同人不同回應. 

• 有個高富帥決定不放棄手中的錢財, 而放棄跟隨耶穌 (太 19:16-22) 

• 有打魚為生的人, 看到別人離開主時, 卻堅持表示: 你有永生之道, 我還歸從

誰呢? (約 6:66-68) 

• 有位高官願意馬上辭職, 放下高薪俸祿, 跟隨了耶穌 (太 9:9) 
 

1 林沛理, 不要讓他們白白蒙難, 亞洲周刊, 第 36 卷, 第 13 期, 2022/3/28-4/3, 17 頁 



• 有個美女不管別人如何白眼, 願意 ”枉費” 一玉瓶極貴的香膏, 澆在耶穌頭

上, 為萬世傳留佳話 (太 26:6-13) 

 

聖經描述這種 give and take 最窩心的記錄, 相信是希伯來書 11 章. 那些前人為

了得著更高層次更有價值的東西, 也就願意作出種種 ”犧牲”, 包括前途, 金錢, 

置業, 職業, 移民, 什至生命. 這樣的 ”犧牲” 卻也為他們帶來更高層次的得著.  

 

我雖然在宣教圈服侍多年, 怎麼說都無法跟這些偉人作比對. 但估計我也可以

敲一下邊鼓, 作個捧也好, 逗也吧. 

1. 打從信主那刻開始, 決定不作一個掛名, 有名無實, 半生不死的信徒. 怎麼證 

    明? 是時也, 曾誇下海口要前往老遠的非洲作宣教士, 豈不證明? 真是信口雌 

    黃, 童言無忌, 談不上犧牲 

2. 真正踏出第一個工場時, 也從沒有 ”犧牲” 的豪情. 只是看到沒有人願意出 

    勤, 那由我來吧. (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不知死活的決定) 

3. 決定由菲國工場調遷至台灣工場時, 只是憑信仰良心作出. 縱然對該地絲毫 

    沒有好感, 但還是願意上路. 第一年碰到的阻力不少, 但第二, 三年的服侍如 

    魚得水, 感到是多年服侍中最為暢快, 舒坦, 手到拿來的日子. 且可愛的同工 

    為我帶來永遠抹不去的回憶. 這麼說來, 只能表示因 “犧牲” 而帶來更大祝福 

    的半個例證  

4. 決定前往 “傾國傾城” 服侍時, 內心忐忑不安. 主要是冰天雪地, 全新語言, 不 

    同信仰, 全新事工, 且當地文化跟我們距離很遠 (要跨的步子很大), 也沒幾 

    個前人可請教. 而女兒剛步入成長的第 2 個 “反叛期”…我們還是出發了. 也 

    談不上 “犧牲”, 只是願意感受另一層面的事奉而已  

5. 當女兒成長, 離開我們到海外讀大學的時候, 面對空巢期的我倆決再行上路,  

    前往 C 城建立事工. 起初對 C 城的不了解, 導致內心的莫名恐懼. 也從來沒 

    有想到, 我們竟然一待就 14 年, 是我們人生最長的宣教工場. 親眼看見一個 

    城市 (什至一個國家) 的驚人快速發展. 是 “犧牲” ? 肯定不是 

 

引用這幾個決定步入工場的例子, 於我而言似乎都無法談上 “犧牲”. 對, 根本

跟真正 “犧牲” 還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 連車邊都拉不上. 相對我們主耶穌宣教

的經歷, 願意離開天上的榮華: 祂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

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 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 無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

為主, 使榮耀歸與父神. (腓 2:6-11) 這樣才是真正的犧牲! 

 



走上宣教路, 沒有什麼偉大. 按林沛理引用伊格頓的理論邏輯: “犧牲的真義和重

點不在於放棄. 放棄只是手段, 目的是為了得到更有價值的東西. 換言之, 願意

犧牲, 是為了得到你認為更有價值的東西, 心甘情願放棄你認為有價值的東

西”; 宣教士只是期待得到更有價值的東西而甘心情願放棄溫暖舒適的家, 放

棄至愛的父母, 放棄熟悉的文化環境, 放棄穩定的生活…而期待得到天父的心

意滿足, 永恆救贖計劃實現, 什或天父的評分: 忠心良善的僕人. 這樣的 ”犧牲” 

算得上 “犧牲” 嗎?  

 

保羅作為前宣教士, 作出這樣分析: 有人把以前以為與他有益的, 現在都可看

為糞土, 可以丟棄, 為要得著基督 (腓 3:7-8). 這是過來人的心聲. 

 

跟你分享這首能唱出宣教心聲的勵志詩歌: 宣教的生涯 

離開溫暖的家, 邁開宣教的步伐; 不顧自己的需求, 只為靈魂須拯救 

離開自己的親人, 邁出離家的步伐; 放棄自己的享受, 為讓福音傳全球 

走著他鄉的路, 隨著他鄉的俗, 喝著他鄉的水, 流著他鄉的淚 

雖有攔阻痛苦, 雖有孤單無助, 一路同行有主, 他必為你祝福  

 


